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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终如始攻坚克难  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唐高洁  张亚楠 

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广东在精准扶

贫战略实施过程以来取得了重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区域性整体减

贫成效明显，为全国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截至 2018年底，全省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总体实现，92.88%的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80%

以上相对贫困村达到出列标准1。为了更好了解目前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现状，

为下一步解决相对贫困战略提供政策建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于 2019

年 7月针对全省 25 个区县进行了第二轮广东千村调查。本报告立足于本轮广东

千村调查的数据，旨在研究广东精准扶贫的进展及问题，并为当前和下一步缓

解相对贫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脱贫攻坚成效显著 

2016 年以来，广东省以 4000 元的相对贫困线作为扶贫标准，打响了精准

扶贫的脱贫攻坚战。近年来，广东省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进展，根据暨南大学

2018年和2019年两轮广东千村调查、追踪访问超3000户农户的微观数据显示，

广东精准扶贫的成效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扶贫资金充分到位 

2019年，广东省农村贫困户户均财政扶贫资金为 11051元，户均对口帮扶

单位资金 3662元，户均社会捐赠资金 1907 元，户均总扶贫资金达到 16620元。

地区间各项扶贫资金表现出较大差异，珠三角地区户均财政扶贫资金最高，达

到了 23050 元；山区的对口帮扶单位资金收入较多，户均超一万元；东翼的社

会捐赠资金获得最高，平均每户达 6364元。总的来说，珠三角地区的户均总扶

贫资金最高，达到户均 24748元，超过两倍西翼地区的户均总扶贫资金（10246

元）。从省级财政和社会帮助资金来看，广东省对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整

体支持力度极强。 

                                                 

1 南方网：广东省逾 92%相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http://news.southcn.com/gd/content/2019-10/17/content_189245448.htm. 



 

 

 

（二）脱贫进程较为显著 

从两个年份的贫困发生率来看，2019 年贫困户占所有家庭的比例相对于

2018 年有所下降。2018 年中的非贫困户中仅有 1.69%的家庭在 2019 年成为贫

困户；而 2018 年的贫困户家庭中有超过一半（51.35%）的家庭在 2019 年脱贫。

在这些脱贫户中，继续接受政府补助的比例为 58.44%，西翼地区是脱贫户中继

续接受补助比例最高的地区，仍有 76.97%的脱贫户继续享受政府补助。从贫困

户的动态变化来看，广东省脱贫较为理想显著，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脱

贫不脱政策，摘帽不摘帮扶。 

（三）户均收入明显提升 

从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收入对比来看，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 2018 年人均收

入均高于省定 4000 元的贫困标准。其中，2018 年和 2019 年均非贫困户的家庭

人均收入为 11457元，2018年和 2019年均为贫困户的家庭人均收入为 7602元。

在剔除政府转移收入之后，2019 年脱贫的家庭人均收入也显著高于仍为贫困户

的家庭。可见，广东省的贫困户收入情况有了显著的好转和提升。同时，根据

2020 年 3 月国务院扶贫办披露的数据来看2，广东省剩余贫困人口和已脱贫人口

的人均收入已显著高于全国水平。 

二、扶贫面临关键问题 

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五年来，广东省的减贫事业取得了卓越成效，但经过

项目组的调查和分析，发现广东省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中仍然存在以下四方面

的问题： 

（一）干部群众对精准扶贫政策认知有待加强 

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施行过程中，扶贫对象的认定工作是整个环节最为基础

的部分，也是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能否顺利达成的关键所在。干部和群众对政

策精准了解、严格执行认定流程，是精准识别贫困户的保证。但从建档立卡户

评定的流程和规范来看，村干部和贫困户对于建档立卡户的评定过程都有不清

                                                 

2 2020 年 3 月国新办就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有关情况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

富透露：全国已经脱贫人口的收入人均在 9000 元以上，剩余贫困人口人均收入在 6000 元以上。

http://www.cpad.gov.cn/art/2020/3/11/art_2241_441.html 

http://www.cpad.gov.cn/art/2020/3/11/art_2241_441.html


 

 

 

楚、了解错误的情况。调查中有 12%的村干部认为本村采用的贫困户认定的收

入标准是国家标准 2736 元，42%的受访贫困户认为自己是由村干部指定成为贫

困户。对政策的了解不足，不仅会影响脱贫攻坚的精准性，也难以发挥贫困户

在脱贫中的主力作用。 

（二）扶贫资金阳光化管理未完全到位 

在充足的扶贫资金下，扶贫资金管理规范、使用到位是提高减贫效果的重

要因素，而这离不开扶贫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广东省扶贫办发布的《广东省

扶贫开发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明确规定，涉及扶贫资金项目有关信息内容

应当主动予以公开。调查数据显示，全省仍有 11.9%的行政村未对扶贫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公示。分区域来看，仅西翼地区管理最为到位，其他地方均未做到

百分百公示，其中珠三角地区进行公示的行政村比例仅有 73.1%。扶贫资金去

向不透明会给公众的监督留下盲区，容易为扶贫资金的有效使用留下隐患。 

（三）帮扶措施主要用于“输血”而非“造血” 

国家规划了多项帮扶项目助力贫困户脱贫，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提供给广

东省精准贫困户的帮扶主要为：危房改造（19.5%），教育费用减免（28.2%）和

医疗救助（28.2%）等“输血”型帮扶，获得 “专业技能培训”和“就业辅导”

等提高 “造血”能力帮扶的家庭较少，比例分别仅有 6.7%和 4.0%。对于发放

到农户的扶贫资金，大部分农户将收到的扶贫资金用于生活消费（57.1%）、看

病就医（42.3%）和子女教育（34.9%）。将扶贫资金用在生产或收益项目中的家

庭比例较低，不到四分之一。“输血式”帮扶对脱贫能力弱的家庭固然必要，但

“造血式”扶贫更能从根本上拔掉穷根，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 

（四）贫困户与低收入非贫困户“福利悬崖”效应明显 

目前，贫困户享受到的政策红利较为丰厚。项目组通过对收入最低 10%的

家庭户和贫困户进行比较之后发现，贫困户不仅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收入最低

10%的农户，而且收到了更多的扶贫资金，两者福利差距较为明显。另外，脱

贫家庭与未脱贫家庭也存在较大的收入差。数据发现，2019 年脱贫的家庭人均

总收入低于 2019 年入贫的家庭，甚至比两年均为贫困户的家庭低 10%，而这是

因为 2019 年脱贫的家庭收到的政府转移支付减少。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这种显

著“福利悬崖”会给村民带来扶贫政策不公平的认知，也容易造成人人争当贫



 

 

 

困户的怪象，不利于贫困户的主动脱贫。 

三、脱贫仍需攻坚克难 

行百里者半九十，面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广东省相关政府部门

更应当在精准扶贫最后的关键阶段认真细致地完成脱贫相关工作。同时，把握

好扶贫工作中的执行细节，对下一步基层应对相对贫困问题以及乡村振兴的未

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深入把握政策要点，加强扶贫流程的宣传和公开 

对于基层工作人员，要求牢牢把握精准扶贫各个环节的政策要领，全面熟

悉精准扶贫过程的程序和各项措施，做到程序透明，心中有数。基层政府也要

加大对群众的扶贫政策宣传，鼓励群众参与扶贫工作，及时消除群众对扶贫工

作中的疑惑和误解。对于村委会而言，应当继续贯彻落实村务公开制度，尽可

能多地为村民展现精准扶贫的实施情况，包括具体的资金流向、项目分配和项

目进程、脱贫成效等；做到主动及时、真实公开扶贫资金的使用去向，实现扶

贫资金运行的透明化和阳光化。 

（二）因人施策进行帮扶，从“输血”向“造血”式转变 

在接下来的扶贫工作中，需要更重视个体贫困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制定具

有个人适应性和有效性的帮扶措施，着重于解决贫困户个体最主要的问题。对

于无劳动能力者，应用民政的力量进行兜底。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则不

能仅局限于贫困群体眼前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改善，更应联合企业等社会力

量，对其进行技能培训，强调从内培养自力更生的能力，实行以工代赈，使扶

贫效果具有可持续性。 

（三）严格警惕福利悬崖，严格管理贫困户进出机制 

管理部门需要广泛听取基层意见，与研究机构合作制定科学的建档立卡户

进退机制，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同时，应重视贫困户的福利叠加问题，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之外的边缘贫困人口也应实施一定地帮扶政策，如发动引导

社会力量进行帮扶等。这不仅有助于防止出现部分群众在贫困线上徘徊的现象，

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贫困户身份给两类群体带来的保障分割。 

 



 

 

 

（四）不断巩固脱贫成果，建立长效稳定的帮扶机制 

在广东完成精准脱贫伟大任务的“后扶贫时代”，如何从长效性和可持续性

两个方面探索贫困人口的帮扶机制和政策运行，将是贫困治理的核心议题。因

此，政府应该将扶贫工作向常规化、制度化的模式转变，构建多部门协作、社

会力量参与的稳定型工作机制。同时，应当充分利用现有基层信息资源，事前

监测贫困户和贫困边缘群体的贫困动态变化，做到主动回应贫困对象的需求，

严格控制返贫现象的发生，进一步实现政府工作机制的优化和贫困治理能力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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